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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479 号 

 

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8日披露的《关于公章及法人章丢失的

公告》《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、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》显示，你

公司印章管理员因管理不善，不慎将公司公章及法人章丢失。同时，

你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务代表申请辞去公司职务，目前由董事长

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查并说明以下

问题： 

1．你公司公章及法人章丢失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丢失时

间、地点、原因，截至目前重新刻制印章进展，并评估说明前述印章

丢失对你公司正常经营的影响、可能导致的风险，你公司已采取及拟

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2．你公司是否就重要印章及证照管理使用建立相应内部控制制

度或机制及具体执行情况，相关内部控制是否有效实施，如否，请说

明整改措施。 

3．今年以来你公司多名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生离职、

变更等，请说明相关事项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，以及你公司

为确保人员和业务稳定拟采取的措施。 

4．你公司拟选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安排及进展，

以及前述职位空缺期间，保证你公司信息披露事务、投资者关系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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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工作正常开展的具体措施。 

5．你公司于 2021年 2月披露公告称，你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杨树

蓝天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杨树蓝天”）及实际控制人郭

绍增与新疆水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投资”）共同签

署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杨树蓝天计划将所持你公司 5%股份转让至新疆

投资，并将剩余 11.68%股份对应的表决权等权利全权委托给新疆投

资行使，新疆投资有意向对你公司下属子公司股权进行收购或增资。

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前述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的履行进展，你公司是否及

时履行披露义务，后续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或增资协议等的具体安排，

是否存在重大障碍及不确定性，并作充分风险提示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年 1月 5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你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12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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